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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和“本公司”指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合同”指您与我

们之间订立的“华夏交通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合同”。

您与我们订立的合同

1.1 合同构成 本合同是您与我们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包括本保险条款、保险单或其

他保险凭证、投保单、与保险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健康告知

书、变更申请书、批注、批单及其他您与我们共同认可的书面协议。

1.2 合同成立与生效 一、您提出保险申请、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

二、本合同生效日在保险单上载明。

我们提供的保障

2.1 保险责任 一、本合同的保险责任分为基本部分和可选部分。基本部分包括意外身故保险

金、意外伤残保险金两项责任，可选部分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您可只投

保基本部分，也可在投保基本部分的同时加投可选部分，但不可单独投保可

选部分。

二、您可选择投保一种或多种合法商业营运的公共交通工具所对应的保险责任。

三、根据您在投保时的选择，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在乘坐

保单载明的合法商业营运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指客运飞机、客运火车、地

铁、轻轨、客运轮船、客运汽车等）期间发生意外伤害，我们按照以下约定

承担保险责任：

基本部分

意外身故保险金 一、若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含第180

日）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我们将按本合同载明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

意外身故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二、若被保险人于身故前曾领取意外伤残保险金，则我们按本合同载明的意外伤

害保险金额扣除已领取的意外伤残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

三、在我们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后，本合同终止。

意外伤残保险金 一、若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含第180

日）因该意外伤害导致本合同所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见附件）所

列伤残项目，我们依照该标准规定的评定原则对伤残项目进行评定，并按评

定结果所对应该标准规定的给付比例乘以本合同载明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

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若该项伤残所进行的治疗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满

180日仍未结束，我们将按第180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鉴定，并依据伤残鉴

定结果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

二、该次意外伤害导致的伤残合并前次伤残可领较严重等级意外伤残保险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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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较严重等级标准给付，但前次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投保前已患或因

责任免除事项所致附件所列的伤残视为已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应予以扣

除。

三、我们承担的意外伤残保险责任以本合同载明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限，对同

一被保险人一次或者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本合同载明的意外伤害保险金

额时，本合同终止。

可选部分

意外伤害医疗保

险金

一、若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含第 180

日）因该意外伤害在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我们对被保险人在治疗期间实际支

出的合理医疗费用超过免赔额的部分按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意外伤害医疗

保险金。免赔额和给付比例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被

保险人实际支出的合理医疗费用须符合当地公费医疗或社会医疗保险的规

定。

二、我们对同一被保险人累计给付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以本合同载明的意外

伤害医疗保险金额为限，一次或累计给付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达到本合同

载明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时，本合同对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三、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所致医疗费用支出按政府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取

得补偿、或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任何医疗保险机构处取得了补偿，我们仅

承担剩余部分医疗费用的保险责任。

四、若被保险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就医，合理医疗费用按照意外伤害

发生之日当天的人民币兑换汇率进行折算，我们对被保险人的合理医疗费用

超过免赔额的部分按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免赔额和给

付比例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2.2 责任免除 一、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或发生意外伤害医疗费用支出的，

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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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补偿、或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任何医疗保险机构处取得了补偿，我们仅

承担剩余部分医疗费用的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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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非法搭乘交通工具或搭乘未经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登记许可的客运
交通工具；

(十五) 被保险人非乘坐（未置身于）公共交通工具期间。

二、发生上述第（一）种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保险金

受益人退还本合同的未满期净保费；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

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未满期净保费。

三、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伤残或发生意外伤害医疗费用支出的，本合同继

续有效。

若被保险人作为驾驶人员，或被保险人在上述公共交通工具保险责任有效期

间以外所遭遇的意外伤害，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5 , 22

若故意

或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

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意外身故保险金

申请

意外伤残保险金

申请

意外伤害医疗保

险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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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

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若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

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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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法医学会

联合发布

二零一三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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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7Bd14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另且，Bd19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7Bd65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另且，Bd17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8Bd14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另且，Bd17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8Bd19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9Bd14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另且，Bd65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9Bd17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01Bd62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双
级01Bd65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3 发声和言语的结构和功能

3.1 鼻的结构损伤

外鼻部完全缺失 5级
外鼻部大部分缺损 7级
鼻尖及一侧鼻翼缺损 8级

级8锁闭部咽鼻或腔鼻侧双
一侧鼻翼缺损 9级
单侧鼻腔或鼻孔闭锁 10 级

3.2 口腔的结构损伤

级33/2的舌全于大损缺舌
级63/1的舌全于大损缺舌
级9枚61于等于大落脱齿牙致导伤损腔口
级01枚8于等于大落脱齿牙致导伤损腔口

3.3 发声和言语的功能障碍

本标准中的发声和言语的功能障碍是指语言功能丧失。

语言功能完全丧失 8级

注：语言功能完全丧失指构成语言的口唇音、齿舌音、口盖音和喉头音的四种语言功能中，有三种以上不能

构声、或声带全部切除，或因大脑语言中枢受伤害而患失语症，并须有资格的耳鼻喉科医师出具医疗诊断证

明，但不包括任何心理障碍引致的失语。

4 心血管，免疫和呼吸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4.1 心脏的结构损伤或功能障碍

级1植移合联肺心致导伤损部胸
级3变改显明有图电心，后术补修伤通贯脏心致导伤损部胸
级8补修裂破肌心致导伤损部胸

4.2 脾结构损伤

腹部损伤导致脾切除 8级
级9除切分部脾致导伤损部腹
级01补修裂破脾致导伤损部腹

4.3 肺的结构损伤

级4除切肺全侧一致导伤损部胸
级4除切叶肺侧双致导伤损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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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7Bd14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另且，Bd19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7Bd65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另且，Bd17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8Bd14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另且，Bd17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8Bd19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9Bd14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另且，Bd65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9Bd17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级01Bd62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双
级01Bd65于等于大失损力听耳一

3 发声和言语的结构和功能

3.1 鼻的结构损伤

外鼻部完全缺失 5级
外鼻部大部分缺损 7级
鼻尖及一侧鼻翼缺损 8级

级8锁闭部咽鼻或腔鼻侧双
一侧鼻翼缺损 9级
单侧鼻腔或鼻孔闭锁 10 级

3.2 口腔的结构损伤

级33/2的舌全于大损缺舌
级63/1的舌全于大损缺舌
级9枚61于等于大落脱齿牙致导伤损腔口
级01枚8于等于大落脱齿牙致导伤损腔口

3.3 发声和言语的功能障碍

本标准中的发声和言语的功能障碍是指语言功能丧失。

语言功能完全丧失 8级

注：语言功能完全丧失指构成语言的口唇音、齿舌音、口盖音和喉头音的四种语言功能中，有三种以上不能

构声、或声带全部切除，或因大脑语言中枢受伤害而患失语症，并须有资格的耳鼻喉科医师出具医疗诊断证

明，但不包括任何心理障碍引致的失语。

4 心血管，免疫和呼吸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4.1 心脏的结构损伤或功能障碍

级1植移合联肺心致导伤损部胸
级3变改显明有图电心，后术补修伤通贯脏心致导伤损部胸
级8补修裂破肌心致导伤损部胸

4.2 脾结构损伤

腹部损伤导致脾切除 8级
级9除切分部脾致导伤损部腹
级01补修裂破脾致导伤损部腹

4.3 肺的结构损伤

级4除切肺全侧一致导伤损部胸
级4除切叶肺侧双致导伤损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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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5除切叶肺双侧同致导伤损部胸
级7除切叶肺致导伤损部胸

4.4 胸廓的结构损伤

本标准中的胸廓的结构损伤是指肋骨骨折或缺失。

级8折骨骨肋根21于等于大致导伤损部胸
级9折骨骨肋根8于等于大致导伤损部胸
级9失缺骨肋根4于等于大致导伤损部胸
级01折骨骨肋根4于等于大致导伤损部胸
级01失缺骨肋根2于等于大致导伤损部胸

5 消化、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结构和功能

5.1 咀嚼和吞咽功能障碍

咀嚼是指用后牙（如磨牙）碾、磨或咀嚼食物的功能。吞咽是指通过口腔、咽和食道把食物和饮料以适

宜的频率和速度送入胃中的功能。

级1失丧全完能功咽吞、嚼咀

注：咀嚼、吞咽功能丧失指由于牙齿以外的原因引起器质障碍或机能障碍，以致不能作咀嚼、吞咽运动，除

流质食物外不能摄取或吞咽的状态。

5.2 肠的结构损伤

级1%09于等于大除切肠小致导伤损部腹
级2症合综肠短并合，%57于等于大除切肠小致导伤损部腹
级4%57于等于大除切肠小致导伤损部腹
级4瘘造肠回，除切构结门肛、肠直、肠结全致导伤损部盆骨或部腹
级5瘘造肠结，除切分部肠结且，除切门肛、肠直致导伤损部盆骨或部腹
级6除切部盲回括包且,%05于等于大除切肠小致导伤损部腹
级7%05于等于大除切肠小致导伤损部腹
级7%05于等于大除切肠结致导伤损部腹
级8除切分部肠结致导伤损部腹
级9口造肠结状乙性久永留遗且，伤损门肛、肠直致导伤损部盆骨
级01成形痕瘢且，伤损门肛、肠直致导伤损部盆骨

5.3 胃结构损伤

级4除切胃全致导伤损部腹
级7%05于等于大除切胃致导伤损部腹

5.4 胰结构损伤或代谢功能障碍

本标准中的代谢功能障碍是指胰岛素依赖。

级1除切全完胰致导伤损部腹
级3赖依素岛胰有伴且，%05于等于大除切胰致导伤损部腹
级4除切肠指二十、头胰致导伤损部腹
级6%05于等于大除切胰致导伤损部腹
级8除切分部胰致导伤损部腹

5.5 肝结构损伤

级2%57于等于大除切肝致导伤损部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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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5除切叶肺双侧同致导伤损部胸
级7除切叶肺致导伤损部胸

4.4 胸廓的结构损伤

本标准中的胸廓的结构损伤是指肋骨骨折或缺失。

级8折骨骨肋根21于等于大致导伤损部胸
级9折骨骨肋根8于等于大致导伤损部胸
级9失缺骨肋根4于等于大致导伤损部胸
级01折骨骨肋根4于等于大致导伤损部胸
级01失缺骨肋根2于等于大致导伤损部胸

5 消化、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结构和功能

5.1 咀嚼和吞咽功能障碍

咀嚼是指用后牙（如磨牙）碾、磨或咀嚼食物的功能。吞咽是指通过口腔、咽和食道把食物和饮料以适

宜的频率和速度送入胃中的功能。

级1失丧全完能功咽吞、嚼咀

注：咀嚼、吞咽功能丧失指由于牙齿以外的原因引起器质障碍或机能障碍，以致不能作咀嚼、吞咽运动，除

流质食物外不能摄取或吞咽的状态。

5.2 肠的结构损伤

级1%09于等于大除切肠小致导伤损部腹
级2症合综肠短并合，%57于等于大除切肠小致导伤损部腹
级4%57于等于大除切肠小致导伤损部腹
级4瘘造肠回，除切构结门肛、肠直、肠结全致导伤损部盆骨或部腹
级5瘘造肠结，除切分部肠结且，除切门肛、肠直致导伤损部盆骨或部腹
级6除切部盲回括包且,%05于等于大除切肠小致导伤损部腹
级7%05于等于大除切肠小致导伤损部腹
级7%05于等于大除切肠结致导伤损部腹
级8除切分部肠结致导伤损部腹
级9口造肠结状乙性久永留遗且，伤损门肛、肠直致导伤损部盆骨
级01成形痕瘢且，伤损门肛、肠直致导伤损部盆骨

5.3 胃结构损伤

级4除切胃全致导伤损部腹
级7%05于等于大除切胃致导伤损部腹

5.4 胰结构损伤或代谢功能障碍

本标准中的代谢功能障碍是指胰岛素依赖。

级1除切全完胰致导伤损部腹
级3赖依素岛胰有伴且，%05于等于大除切胰致导伤损部腹
级4除切肠指二十、头胰致导伤损部腹
级6%05于等于大除切胰致导伤损部腹
级8除切分部胰致导伤损部腹

5.5 肝结构损伤

级2%57于等于大除切肝致导伤损部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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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踝关节以上），且另一肢完全丧失功能 3级
级3)上以节关踝在肢下，上以节关腕在肢上(失缺肢二

两上肢、或两下肢、或一上肢及一下肢，各有三大关节中的两个关节完全丧失功能 4级

级5)上以节关膝在肢下，上以节关肘在肢上(失缺肢一
一肢完全丧失功能 5级

级6)上以节关踝在肢下，上以节关腕在肢上(失缺肢一
级9折骨性碎粉上以板骺一骨长肢四

注：① 骺板：骺板的定义只适用于儿童，四肢长骨骺板骨折可能影响肢体发育，如果存在肢体发育障碍的，

应当另行评定伤残等级。

② 肢体丧失功能指意外损伤导致肢体三大关节（上肢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或下肢踝关节、膝关节、

髋关节）功能的丧失。

③ 关节功能的丧失指关节永久完全僵硬、或麻痹、或关节不能随意识活动。

7.7 脊柱结构损伤和关节活动功能障碍

本标准中的脊柱结构损伤是指颈椎或腰椎的骨折脱位，本标准中的关节活动功能障碍是指颈部或腰部活

动度丧失。

脊柱骨折脱位导致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且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大于等于 75% 7级
脊柱骨折脱位导致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且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大于等于 50% 8级
脊柱骨折脱位导致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且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大于等于 25% 9级

7.8 肌肉力量功能障碍

肌肉力量功能是指与肌肉或肌群收缩产生力量有关的功能。本标准中的肌肉力量功能障碍是指四肢瘫、

偏瘫、截瘫或单瘫。

级1)级3于等于小力肌上以肢三（瘫肢四
级1禁失便小和便大且)级2于等于小力肌(瘫截
级2)级2于等于小力肌上以肢二（瘫肢四
级2)级2于等于小力肌（瘫偏
级2)级2于等于小力肌（瘫截
级3)级3于等于小力肌上以肢二（瘫肢四
级3)级3于等于小力肌（瘫偏
级3)级3于等于小力肌（瘫截
级4)级4于等于小力肌上以肢二（瘫肢四
级5)级2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偏
级5)级2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截
级5)级2于等于小力肌（瘫单
级6)级3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偏
级6)级3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截
级6)级3于等于小力肌（瘫单
级7)级4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偏
级7)级4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截
级8)级4于等于小力肌（瘫单

注：① 偏瘫指一侧上下肢的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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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肢缺失（上肢在腕关节以上，下肢在踝关节以上），且另一肢完全丧失功能 3级
级3)上以节关踝在肢下，上以节关腕在肢上(失缺肢二

两上肢、或两下肢、或一上肢及一下肢，各有三大关节中的两个关节完全丧失功能 4级

级5)上以节关膝在肢下，上以节关肘在肢上(失缺肢一
一肢完全丧失功能 5级

级6)上以节关踝在肢下，上以节关腕在肢上(失缺肢一
级9折骨性碎粉上以板骺一骨长肢四

注：① 骺板：骺板的定义只适用于儿童，四肢长骨骺板骨折可能影响肢体发育，如果存在肢体发育障碍的，

应当另行评定伤残等级。

② 肢体丧失功能指意外损伤导致肢体三大关节（上肢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或下肢踝关节、膝关节、

髋关节）功能的丧失。

③ 关节功能的丧失指关节永久完全僵硬、或麻痹、或关节不能随意识活动。

7.7 脊柱结构损伤和关节活动功能障碍

本标准中的脊柱结构损伤是指颈椎或腰椎的骨折脱位，本标准中的关节活动功能障碍是指颈部或腰部活

动度丧失。

脊柱骨折脱位导致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且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大于等于 75% 7级
脊柱骨折脱位导致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且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大于等于 50% 8级
脊柱骨折脱位导致颈椎或腰椎畸形愈合，且颈部或腰部活动度丧失大于等于 25% 9级

7.8 肌肉力量功能障碍

肌肉力量功能是指与肌肉或肌群收缩产生力量有关的功能。本标准中的肌肉力量功能障碍是指四肢瘫、

偏瘫、截瘫或单瘫。

级1)级3于等于小力肌上以肢三（瘫肢四
级1禁失便小和便大且)级2于等于小力肌(瘫截
级2)级2于等于小力肌上以肢二（瘫肢四
级2)级2于等于小力肌（瘫偏
级2)级2于等于小力肌（瘫截
级3)级3于等于小力肌上以肢二（瘫肢四
级3)级3于等于小力肌（瘫偏
级3)级3于等于小力肌（瘫截
级4)级4于等于小力肌上以肢二（瘫肢四
级5)级2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偏
级5)级2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截
级5)级2于等于小力肌（瘫单
级6)级3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偏
级6)级3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截
级6)级3于等于小力肌（瘫单
级7)级4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偏
级7)级4于等于小力肌肢一（瘫截
级8)级4于等于小力肌（瘫单

注：① 偏瘫指一侧上下肢的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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